
1

常茂生物化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Changmao Biochemical Engineering Company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08）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第三季度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
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
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
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
之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
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所載資料包括遵照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所規定，須提
供有關常茂生物化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之資料，常茂生物化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之董事（「董事」）對本公佈所載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
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深信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為準確及完
整，且並無誤導或欺詐成份及本公佈亦無遺漏其他事項致使本公佈所載內容會有
所誤導。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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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常茂生物化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常茂」）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
月的未經審核業績，連同二零一一年同期的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分別如下：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2 171,041 160,287 485,504 464,163
銷售成本  (132,884) (132,293) (389,707) (376,077)
     

毛利  38,157 27,994 95,797 88,086
其他收入  365 1,074 5,238 2,418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3 355 (787) 11,596 (1,607)
銷售開支  (3,964) (3,746) (12,026) (9,065)
行政開支  (15,167) (10,978) (46,570) (36,118)
     

經營盈利  19,746 13,557 54,035 43,714
融資成本，淨額 4 (2,531) (2,413) (7,850) (5,889)
應佔聯營公司盈利  – 3,126 342 8,067
     

除所得稅前盈利  17,215 14,270 46,527 45,892
所得稅 5 (2,627) 417 (7,675) (3,833)
     

期內盈利  14,588 14,687 38,852 42,059
其他全面收益－外幣
 折算差額  81 (51) 8 (36)
     

期內總全面收益  14,669 14,636 38,860 42,023
     

期內盈利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4,735 14,781 39,226 42,113
 非控制性權益  (147) (94) (374) (54)
     

  14,588 14,687 38,852 42,059
     

期內總全面收益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4,816 14,730 39,234 42,077
 非控制性權益  (147) (94) (374) (54)
     

  14,669 14,636 38,860 42,023
     

盈利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每股盈利
  – 基本及攤薄 6 人民幣0.028 人民幣0.028 人民幣0.074 人民幣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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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集團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是按照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及創業板上市規則的披露規定而編制。本集團乃採用歷史成本常規法編製財務報
表，並就衍生金融工具及按公允值透過損益表記賬的金融工具以公允值記賬而作出修定。

2. 營業額
本集團主要從事生產及銷售有機酸。本集團的營業額是指期間內的有機酸銷售。

3.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其他收益╱（虧損），淨額包括約人民幣11,230,000元
的出售聯營公司收益。

4. 融資成本，淨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貸款利息－須於五年內
 全數償還 2,662 2,520 8,214 6,311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131) (107) (364) (422)
    

融資成本淨額 2,531 2,413 7,850 5,889
    

5. 所得稅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之撥備是按照用作法定財務申報的盈利計算，有關盈利已就
按所得稅而言為無須課稅或不可扣減的收入及支出項目而調整。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被認證
為一家高新技術企業，只須繳納較優惠的15%的企業所得稅。本集團在中國大陸的其他附屬
公司稅率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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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綜合全面收益表扣除之稅金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當期所得稅
 －企業所得稅撥備 2,631 1,705 7,779 6,052

 －以往年度撥備過剩 – (240) – (226)

稅務優惠（附註） – (1,891) – (1,891)

遞延稅項 (4) 9 (104) (102)
    

 2,627 (417) 7,675 3,833
    

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公司獲得中國稅務局批准授予就購買某些
國內生產設備的稅務優惠約人民幣1,891,000元。

本集團有關除所得稅前盈利之稅項與假若採用綜合實體業績適用的加權平均稅率而計算之理
論稅項之差額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所得稅前盈利 17,215 14,270 46,527 45,892

調整：應佔聯營公司盈利 – (3,126) (342) (8,067)
    

 17,215 11,144 46,185 37,825
    

按綜合實體業績各自適用的
 稅率計算之稅項 2,513 1,451 6,744 5,669

無須課稅之收入 (61) (14) (63) (65)

不可扣稅之費用 – – 69 1

沒有確認遞延所得
 稅資產的稅損 171 277 360 345

稅務優惠 – (1,891) – (1,891)

以往年度撥備過剩 – (240) – (226)

其他 4 – 565 –
    

所得稅支出 2,627 (417) 7,675 3,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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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人的盈
利約人民幣14,735,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人民幣14,781,000元）及期間
內加權平均已發行的529,700,000股股份（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529,700,000

股）計算。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人的盈
利約人民幣39,226,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人民幣42,113,000元）及期間
內加權平均已發行的529,700,000股股份（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529,700,000

股）計算。

本公司於本期間內並無任何已發行具攤薄作用的股份（二零一一年：無）。

7.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股息（二零一一同期：無）。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總額約人民幣12,713,000元，已在二零一二
年七月支付給股東。除此之外，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並無已派付或擬派付
的股息及因此而承擔的款項。

8. 儲備

 股份溢價 法定公積金 資本儲備 折算儲備 保留盈利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102,559 49,504 461 25 201,779 354,328

期間內之盈利 – – – – 42,113 42,113

其他全面收益－外幣折算
 差額－集團 – – – (36) – (36)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末期股息 – – – – (22,777) (22,777)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102,559 49,504 461 (11) 221,115 373,628
      

 股份溢價 法定公積金 資本儲備 折算儲備 保留盈利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102,559 53,622 461 (6) 215,989 372,625
期內之盈利 – – – – 39,226 39,226
其他全面收益－外幣折算
 差額－集團 – – – 8 – 8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末期股息 – – – – (12,713) (12,713)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102,559 53,622 461 2 242,502 399,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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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與展望

業績回顧

二零一二年一至三季度，本集團生產經營穩定，國際合作項目、研發、管理等工作
均實現預期目標，呈現出經濟增長穩定，經濟活力增強的良好發展勢態。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的營業額為171,041,000元，比去年
同期增長6.7%，淨利潤為人民幣14,735,000元，與去年同期相若。在國內外整體經
濟形勢下滑的大環境下，本集團所有員工齊心協力，穩定生產，拓展銷售，完善管
理，實現了銷售收入的穩定增長，並保持了去年同期的淨利潤水準。

面對複雜嚴峻的國內外市場形勢，本集團一直圍繞節能減排增產增效的全年目標，
細化分解至生產經營全過程。改善工藝，突破瓶頸，有效控制生產成本；加強品
質、環境管理，進一步提高產品品質，滿足國際市場需求；發揮規模化生產優勢，
搶抓新一輪發展機遇。

今年以來，雖然原材料市場價格持續增高，市場競爭激烈，但是本集團通過生產
工藝的改進，降低原料損耗，有效控制了成本。並且採用靈活多樣的行銷策略，不
斷開發終端客戶，減少中間環節。此外FSSC22000 (Food Safety System Certification) 

認證證書的獲得為本集團食品安全標準化管理贏得了全球高端客戶的認可，提升
了市場競爭能力，扭轉了上半年營業額上升，但淨利潤卻下滑的局勢。

長期以來，本集團以品質打造品牌，以品牌贏得客戶。在酒石酸，蘋果酸均已獲得
「江蘇省名牌產品」稱號的基礎上，阿斯巴甜在二零一二年第三季度榮獲「常州市名
牌產品」的稱號。今後我們將再接再厲，完善管理體系，提高產品品質，不斷提升
產品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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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與展望

面對國際、國內不確定的市場經濟形勢以及激烈的市場競爭，本集團致力於增強
自身對市場波動的掌控能力，憑藉自身強大的科研及行銷能力，規模化的生產優
勢，並通過不斷開發新的產品，加快產品結構的調整，繼續拓展新的市場，從中獲
得新的發展機遇。今後本集團將繼續圍繞以下幾方面展開工作：

（一） 加快科技創新，促進產品升級

本集團將繼續在科技創新方面加大投入，積極整合現有資源與研發隊伍，依
靠技術進步，有計劃地培育出有市場競爭力的新品種群，打造合理的產品結
構，推進產品升級，為本集團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同時本集團將繼續穩定
核心產品，發揮規模優勢，積極開發更具有市場前景與上升空間的天然有機
酸食品添加劑。滿足人類追求健康、天然的潮流，增強本集團在高端產品市
場的競爭力，尋求企業新的利潤源泉。

（二） 調整銷售策略，開發終高端客戶

本集團將致力於大客戶、終端客戶的開發，優化銷售結構，挖掘市場潛力，
打造穩定、可持續發展的產品市場。二零一二年，在本集團獲得了FSSC22000 

(Food Safety System Certification) 認證的基礎上，本集團的主要產品酒石酸，
蘋果酸以及阿斯巴甜通過了國際知名食品企業的現場審核，為本集團全球銷
售開創了新局面，國際銷售網路得以持續擴張，確保銷售量的穩步增長，不
斷提高經濟效益。

（三） 優化人才結構，提升管理水準

本集團從發展戰略的需要出發，著力創新人力資源管理，優化人才結構，打
造優秀管理團隊。並通過 ISO9001（質量管理體系），ISO14001（環境管理體
系），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體系）及標準化良好行為規範管理體系的全面
推行，不斷完善企業內部管理，為本集團的安全生產，綠色生產，以及持續
發展奠定基礎。

（四） 打造產品品牌，註冊國際商標

本集團制定了明確的商標戰略計劃，逐步升級現有商標的層次，有序開展商
標國際化註冊工作。本集團將在全球範圍內提高產品知名度，不斷實現產品
品牌升級，增強客戶對常茂品牌的滿意度和忠誠度，不斷提高本集團在同類
產品中的市場佔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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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投資成立全資子公司－常茂生物連雲港有限公司

本集團將在江蘇省連雲港灌雲縣註冊成立全資子公司－常茂生物連雲港有限
公司。該公司將是本集團未來幾年開發建設的新重點。常茂生物連雲港全新
生產廠區的建成，將推進集團現有產品鏈的更新升級，進一步擴大產品規模，
使其成為本集團新的利潤中心。

展望未來，機遇與挑戰並存。本集團將繼續以製造食品添加劑為主體，開拓新市場
範疇及新應用領域，提高現有產品競爭力；發揮自身的製造和研發優勢，開發新的
功能型食品添加劑、天然食品添加劑、保健品，不斷延伸產品鏈，爭創經濟新增長
點。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派付股息。

董事、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
中所佔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董事，本公司監事（「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
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
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並已根據以下條例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包括股份權益
及淡倉）：(a)證券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包括根據證券條例內有關該條文彼等被
視為或當作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b)須根據證券條例第352條列入該條文所述登
記冊之權益或淡倉；或(c)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
規定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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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好倉：

  內資股 持內資股 外資 持外資股
 持股類別 數目 百分比約 股數目 百分比約
   （附註(l)）  （附註(m)）

董事

芮新生先生 配偶的權益， 2,500,000 100% 135,000,000 39.30%
  所控制法團的
  權益，受託人
  （非被動受託
  人）及保管人
  （附註(a)）

冷一欣女士 配偶的權益及 2,500,000 100% 135,000,000 39.30%
  所控制法團
  的權益
  （附註(b)）

潘春先生 （附註(c)） – – （附註(c)） （附註(c)）

曾憲彪先生 （附註(d)） – – （附註(d)） （附註(d)）

虞小平先生 配偶的權益及 – – 66,000,000 19.21%
  所控制法團
  的權益
  （附註(e)）

歐陽平凱院士 （附註(f)） – – （附註(f)） （附註(f)）

楊勝利院士 （附註(g)） – – （附註(g)） （附註(g)）

監事

周瑞娟女士 （附註(h)） – – （附註(h)） （附註(h)）

陸和興先生 （附註(i)） – – （附註(i)） （附註(i)）

萬屹東先生 （附註(j)） – – （附註(j)） （附註(j)）

蔣耀忠教授 （附註(k)） – – （附註(k)） （附註(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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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香港新生創業投資有限公司（「香港新生創業」）持有135,000,000股本公司外資股（「外資股」），
常州新生生化科技開發有限公司（「常州新生」）持有2,500,000股本公司內資股（「內資股」）。
香港新生創業的已發行股本包括170,000股每股面值1港元的「A」類股份及100,000股每股面值
1港元的「B」類股份。芮先生為96,500股此等「A」類股份的註冊持有人兼實益擁有人。彼同時
亦為53,000股「B」類股份的註冊持有人，為該等已經或會不時對本公司有貢獻之一群人士，
以一項全權信託的受託人身份持有此等股份。芮先生為常州新生70%註冊資本的註冊持有人
兼實益擁有人。冷女士乃董事之一並為芮先生的配偶，其亦於香港新生創業及常州新生享有
權益，詳情載於下文附註(b)。

(b) 冷女士為73,500股每股面值1港元的香港新生創業「A」類股份的註冊持有人兼實益擁有人，而
香港新生創業則為135,000,000股外資股的註冊持有人兼實益擁有人。香港新生創業的已發行
股本包括170,000股每股面值1港元的「A」類股份及100,000股每股面值1港元的「B」類股份。冷
女士為常州新生30%註冊資本的註冊持有人兼實益擁有人，而常州新生則為2,500,000股內資
股的註冊持有人兼實益擁有人。芮先生乃董事之一並為冷女士的配偶，其亦於香港新生創業
及常州新生享有權益，詳情載於上文附註(a)。

(c) 潘先生為2,000股每股面值1港元的香港新生創業「B」類股份的註冊持有人兼實益擁有人，而
香港新生創業則為135,000,000股外資股的註冊持有人兼實益擁有人。香港新生創業的已發行
股本包括170,000股每股面值1港元的「A」類股份及100,000股每股面值1港元的「B」類股份。彼
同時為2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香港生化高科投資有限公司（「香港生化高科」）股份的註
冊持有人兼實益擁有人，而香港生化高科則為67,500,000股外資股的註冊持有人兼實益擁有
人。香港生化高科的已發行股份總數為6,75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

(d) 曾先生為38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香港生化高科股份的註冊持有人兼實益擁有人，而香
港生化高科則為67,500,000股外資股的註冊持有人兼實益擁有人。香港生化高科的已發行股
份總數為6,75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曾先生同時為2,000股每股面值1港元的香港新生創
業「B」類股份的註冊持有人兼實益擁有人，而香港新生創業則為135,000,000股外資股的註冊
持有人兼實益擁有人。香港新生創業的已發行股本包括170,000股每股面值1港元的「A」類股
份及100,000股每股面值1港元的「B」類股份。

(e) 虞先生及其妻子（並非董事之一）共同享有早務有限公司的全部已發行股本權益，而早務則為
66,000,000股外資股的註冊持有人兼實益擁有人。

(f) 歐陽院士為4,000股每股面值1港元的香港新生創業「B」類股份的註冊持有人兼實益擁有人，
而香港新生創業則為135,000,000股外資股的註冊持有人兼實益擁有人。香港新生創業的已發
行股本包括170,000股每股面值1港元的「A」類股份及100,000股每股面值1港元的「B」類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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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楊院士為2,000股每股面值1港元的香港新生創業「B」類股份的註冊持有人兼實益擁有人，而
香港新生創業則為135,000,000股外資股的註冊持有人兼實益擁有人。香港新生創業的已發行
股本包括170,000股每股面值1港元的「A」類股份及100,000股每股面值1港元的「B」類股份。

(h) 周女士為22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香港生化高科股份的註冊持有人兼實益擁有人，而香
港生化高科則為67,500,000股外資股的註冊持有人兼實益擁有人。香港生化高科的已發行股
份總數為6,75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

(i) 陸先生為22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香港生化高科股份的註冊持有人兼實益擁有人，而香
港生化高科則為67,500,000股外資股的註冊持有人兼實益擁有人。香港生化高科的已發行股
份總數為6,75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

(j) 萬先生為4,000股每股面值1港元的香港新生創業B類股份的註冊持有人兼實益擁有人，而香港
新生創業則為135,000,000股外資股的註冊持有人兼實益擁有人。香港新生創業的已發行股本
包括170,000股每股面值1港元的「A」類股份及100,000股每股面值1港元的「B」類股份。

(k) 蔣教授為2,000股每股值1港元的香港新生創業「B」類股份的註冊持有兼實益擁有人，而香港
新生創業則為135,000,000股外資股的註冊持有人兼實益擁有人。香港新生創業的已發行股本
包括170,000股每股面值1港元的「A」類股份及100,000股每股面值1港元的「B」類股份。

(l) 百分比是根據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已發行的2,500,000股內資股計算。

(m) 百分比是根據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已發行的343,500,000股外資股計算。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董事，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並
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
擁有並須根據以下條例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包括股份權益及淡倉）：(a)證
券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包括根據證券條例內有關該條文彼等被視為或當作擁
有之權益或淡倉）；或(b)證券條例第352條列入該條文所述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
或(c)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規定而須知會本公司
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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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監事認購股份或債務證券之權益

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於本期間內均無以訂約方身份，訂立安排（包括購股權）令本
公司董事或監事或彼等各自的配偶或十八歲以下的子女，透過收購本公司或其他
法團的股份或債務證券（包括債權證）而獲取任何利益。

擁有權益或淡倉而須根據證券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條文作出披露之人士及
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就董事所知，以下人士（非董事、監事、或本公司主要
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根據證券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本
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淡倉及須載入本公司根據證券條例第336條存置
之登記冊之主要股東：

股份好倉：

   持外資股
股東名稱 持股類別 外資股數目 百分比約
   （附註(f)）

香港新生創業投資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135,000,000 39.30%

香港生化高科投資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67,500,000 19.65%

Union Top Development Limited 所控制法團的權益 67,500,000 19.65%

  （附註(a)）

葉鈴女士 所控制法團的權益 67,500,000 19.65%

  （附註(b)）

早務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66,000,000 19.21%

林茂女士 配偶的權益及所控制 66,000,000 19.21%

  法團的權益 （附註(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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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外資股
股東名稱 持股類別 外資股數目 百分比約
   （附註(f)）

香港科海創業投資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62,500,000 18.20%

上海科技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所控制法團的權益 62,500,000 18.20%

   （附註(d)）

上海科技投資公司 所控制法團的權益 62,500,000 18.20%

  （附註(e)）

附註：

(a) Union Top Development Limited為香港生化高科投資有限公司37.03%已發行股本的實益擁有
人，而香港生化高科則為67,500,000股外資股的註冊持有人兼實益擁有人。

(b) 葉鈴女士是Union Top Development Limited 100%已發行股本的實益擁有人，Union Top 

Development Limited為香港生化高科投資有限公司37.03%已發行股本的實益擁有人，而香港
生化高科則為67,500,000股外資股的註冊持有人兼實益擁有人。

(c) 林茂女士及其配偶虞小平先生（董事之一）共同享有早務有限公司的全部已發行股本權益，而
早務有限公司則為66,000,000股外資股的註冊持有人兼實益擁有人。

(d) 上海科技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為香港科海創業投資有限公司的100%註冊股本的註冊持有人兼
實益擁有人，香港科海創業投資有限公司則為62,500,000股外資股註冊持有人兼實益擁有人。

(e) 上海科技投資公司為上海科技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的62.3%註冊資本的註冊持有人兼實益擁有
人，而上海科技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為香港科海創業投資有限公司的100%註冊股本的註冊持有
人兼實益擁有人，香港科海創業投資有限公司則為62,500,000股外資股註冊持有人兼實益擁
有人。

(f) 百分比是根據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已發行的343,500,000股外資股計算。



14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就董事所知，並無其他人士（非董事、
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根據證券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條文須
向本公司披露之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淡倉及須載入本公司根據證
券條例第336條存置之登記冊之主要股東。

競爭業務

本公司的董事、監事或管理層股東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
並無於與本集團業務有所競爭的業務中佔有權益。

股本結構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有已發行股份的類別如下：

 股份數目

H股（附註(a)） 183,700,000

內資股（附註(b)） 2,500,000

外資股（附註(c)） 343,500,000
 

 529,700,000
 

附註：

(a) 其為本公司股本中以人民幣列值在境外上市的外資股，每股面值人民幣0.10元，全部均以人
民幣以外的貨幣入賬列為繳足，並以港元在創業板上市買賣。

(b) 其為本公司股本中以人民幣列值的普通股，每股面值人民幣0.10元，全部均以人民幣入賬列
為繳足，並發行予發起人。

(c) 其為本公司股本中以人民幣列值的普通股，每股面值人民幣0.10元，全部均以人民幣以外的
貨幣入賬列為繳足，並發行予發起人。

雖然中國國務院證券委員會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於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七
日所頒布的《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備條款》界定了「內資股」、「外資股」及「境外
上市外資股」的意義（本公司章程細則已採納該等定義），然而，中國現行法律及法
規並無清楚訂明外資股所附權利（外資股受限於若干轉移限制，而在若干監管機構



15

（包括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和香港聯交所）發出所需批准後，可以成為H股）。
然而，本公司之創立及發起人外資股之存續並不違反中國的任何法律和法規。

目前並無適用法律和法規監管外資股所附權利，但本公司的中國法律顧問競天公
誠律師事務所已向本公司表示，在制訂有關此方面的任何新法律或法規前，外資
股持有人應當作擁有與內資股持有人相同的權利與義務（尤其是有權按適用於內資
股持有人的方式，出席股東大會及類別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並有權收取召開
該等大會的通告），惟外資股持有人可享有下文所述的權利：

(a) 以外幣收取本公司宣派的股息；

(b) 本公司一旦清盤時，可以外幣收取及參與本公司作出的剩餘資產分派（如有）
並將該等資產遷離中國（惟須受適用的外匯管制法規所規管）；

(c) 內資股及外資股持有人之間的爭議，可由雙方協議以仲裁方式解決，及如未能
達成協議的話，則爭議的任何一方可將爭議交由有司法權的法院釐定。此等
解決爭議的方法亦相對適用於外資股及境外上市外資股持有人之間的爭議；
及

(d) 待中國的有關監管機關及聯交所發出一切所需批准後，外資股可兌換為境外
上市外資股，並自此以後附有境外上市外資股所附的相同權利與義務。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二年六月成立審核委員會，並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的指引以書
面訂明其權責範圍。審核委員會包括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歐陽平凱院士、楊勝利
院士及衛新女士。

審核委員會的職責其中包括，為審閱及監管本公司的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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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公司採納的會計原則及實務準則，並已就本公司的
財務申報程序與董事進行討論，包括與董事審閱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
個月的未經審核第三季度業績。

承董事會命
主席
芮新生

中國，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芮新生先生（主席）及潘春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曾憲彪先生、
虞小平先生、王建平先生及冷一欣女士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歐陽平凱院士、
楊勝利院士及衛新女士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公佈將由刊發之日起計最少一連七日，保留於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最新
公司公告」網頁內及在本公司網站www.cmbec.com.hk內登載。


